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所研究生獎學金頒予辦法

93年12月12日九十三學年度第一學期第四次所務會議通過

94年4月6日九十三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所務會議修訂

94年11月23日九十四學年度第一學期第四次所務會議修訂
第1條 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所（以下簡稱本所）為鼓勵資優學生報考本所，暨鼓勵本所研究生勤勉向學，乃訂定本所研究生獎學金頒予辦法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。
第2條 本所獎學金區分為本所專屬校外獎學金與資優獎學金兩種。
第3條 自93學年度第二學期起，凡本所註冊在學研究生（包含在職生），前一學期修選至少三門研究所課程且成績優良者，由本所召開所務會議審查，依前一學期(不包括非研究所課程)成績高低次序頒予本所專屬校外獎學金。

第4條 除非本獎學金提供單位另有設限，本所校外獎學金審定不區分研究生之年級與組別等。

第5條   自94學年度起，凡本所招生考試各組總成績第一名，頒予資優獎學金。
本獎學金亦由本所主動辦理，毋需申請。
第6條  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，悉由本所視需要召開所務會議議定之。
第7條   本辦法經本所所務會議通過，呈報人文學院及學務處備查後公佈施行，

修正時亦同。

